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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南海区 2023 年珠江水域

禁渔期制度的通告

为了更好地养护水生生物资源，保护水域生态环境，推动渔

业绿色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农业农村部《关

于发布珠江、闽江及海南省内陆水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》(农业

农业部通告﹝2017﹞4 号)和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

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3 年黄河流域以南相关水域春季禁渔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长渔发〔2023〕1 号）的要求，现将我区落实 2023

年珠江禁渔期制度通告如下：

一、禁渔期

2023 年 3 月 1 日 0 时至 6 月 30 日 24 时。

二、禁渔水域范围

南海辖区内西江、北江等所有干流、支流、通江湖泊、珠江

三角洲河网等通江河流均为禁渔水域。

三、禁止类型

除休闲渔业、娱乐性垂钓外，在规定的禁渔区和禁渔期内，

禁止所有捕捞作业。因养殖生产或科研调查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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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的规定，经省级以上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四、违法处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三十八条：使用炸鱼、毒鱼、

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，违反关于禁渔区、禁渔期

的规定进行捕捞的，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、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

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，没

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没收

渔具，吊销捕捞许可证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可以没收渔船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四十条：【非法捕捞水产品

罪】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，在禁渔区、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

工具、方法捕捞水产品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、管制或者罚金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：违反本

条例规定，渔业船舶未经检验、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

水作业的，没收该渔业船舶。

五、举报电话

如果发现南海区辖区内存在禁渔期非法捕捞行为，请拨打举

报电话，0757-86773237。

为保障珠江禁渔制度的顺利实施，佛山市南海区农业农村局

将加大禁渔期制度宣传力度，继续保持高压执法，有针对性地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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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巡航检查和蹲点驻守，重点打击涉渔“三无”船舶以及违规使

用渔具和严厉打击禁渔期“电、炸、毒”鱼等各类非法捕捞行为，

坚决清理取缔涉渔“三无”船舶和非法网具。涉刑的一律移交公

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特此通告。

佛山市南海区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2 月 23 日


